
 
 

 
 

停止執行「香港青年獎勵計劃」代章制度 
 

本署曾於 2004年 3月 15日發出上述活動通告第 38/2004號，公佈本會將於 2008年
3月 31 日起正式停止執行上述代章制度。然而，本會將於 2008 年 4 月 1 日起繼續以自
主執行處之身份在會內推行香港青年獎勵計劃活動。為配合上述安排，敬希各童軍成員

及領袖留意下列截止期限，以便在停止執行代章制度前適當處理有關章級申請： 
 
（一） 各地域及童軍知友社仍可繼續簽發新的紀錄簿，直至下列日期為止： 

1. 2006年 8月 31日（直接金章參加者適用） 
2. 2007年 2月 28日（直接銀章參加者適用） 
3. 2007年 8月 31日（銅章參加者適用） 

 
【於上述截止日期後，將暫停簽發各章級新的紀錄簿，直至另行通告。】 

 
（二） 本會由 2006年 9月 1日至 2008年 2月 29日期間，將停止接受由其他執行
處轉往到香港童軍總會執行處進行獎勵計劃之申請。 

 
如有查詢，請於辦公時間內與活動幹事陳彩燕小姐（電話：2957 6412）或向所屬地
域及童軍知友社聯絡。如對停止執行代章制度後所推行之獎勵計劃有任何建議，歡迎以

書面或電郵（電郵地址：prog@scout.org.hk）向青少年活動署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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